
 

光大证券 

关于江苏一品御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光大证券作为江苏一品御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

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了保留

意见（大信审字[2020]第 23-00179 号）。根据《审计报告》，形成保留意见的基

础为： 

“1、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二十三）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所述，本年度对第

一大客户实现销售收入 18,732.45万元，尽管执行函证、检查相关合同及交易单

据等必要程序，获取回函及全部相关证据。但对第一大客户现场访谈及核实第一

大客户的商品终端销售情况等进一步程序没有执行完成，截止报告日，我们尚无

法判断该销售收入的合理性。 

2、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五）存货所述，公司存货库存商品中包含的账面价

值 3,483.43 万的玉石、翡翠、和田玉等，受到该类存货品质鉴定的专业限制，

未能获得外部专家或专业机构对该存货价值的认定，无法判断玉石、翡翠、和田



玉等品质对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影响以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二、 对公司的影响 

2019 年 9 月 1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署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44）；会计师审计期间，公司配合会计师对重要客户进行函证，并提

供了相关合同及交易单据；如果存货发生减值，将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业务

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公司业务及经营情况并督促

公司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谨慎作

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江苏一品御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 

2、江苏一品御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0]第

23-00179 号） 

3、关于对江苏一品御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非标准审

计意见报告的专项说明（大信备字[2020]第 23-00045号） 

 

 

 

 

光大证券  

2020年 6月 5日  


